
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 

作为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对公司提交的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

审议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

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是基于泰一指尚业务发展的需要。 

2、泰一指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，风险可控。 

3、该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，

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为泰一指尚提供此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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